	
	
	




FSC认证的组织中发生的案例场景：
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
下方整理了在不同国家FSC认证的组织（FSC证书持有者（CH））中执行审核或评估期间发现的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权案例。

	案例1

根据FSC-STD-40-004 V3-1附录D第7.5条的规定，该公司在自我评估表中声明：因证书持有者未设立工会，且无员工代表，或未制定关于员工参与组建、加入或协助劳工组织等合法活动（或拒绝参与此类活动）的任何流程，所以本条款内容不适用。

尚无进一步的政策或程序表明员工在行使上述权利时不会遭受歧视或惩罚。

自我评估表中还包括涉及“委员会会议”的声明，但无证据表明过去或目前举行过任何此类会议。





	案例2

在证书持有者所在国，法律不承认或不强制要求组建工会。证书持有者未设任何员工代表。在自我评估表中，证书持有者声称其场所内的固定位置设有意见箱，但相关程序中并未提供关于审阅意见箱中意见或后续处理措施的具体说明。





	案例3

经审核证实，该公司设有员工代表。但经核查发现，该员工代表同时兼任FSC认证管理代表职务，且系由行政总监直接任命。同时，无任何其他候选人，且在管理层任命该代表后才组织投票。此外，共有130名员工，但投票记录显示只有36票。该代表称，此次投票仅限早班员工参加。

在与员工面谈期间，他们称既不清楚选举员工代表的流程，也不清楚被任命的员工代表是谁。






	案例4

在审核自我评估表期间，审核员口头承认由证书持有者填写的第7.5条不适用，因其未设立工会。

尽管证书持有者未设立工会，但审核员未进一步核实下列情况，即：证书持有者是否尊重员工参与组建、加入或协助劳工组织等合法活动的权利，或是否尊重其不参与此类活动的权利，以及是否有任何证据表明员工不会因行使该权利而遭受歧视或处罚。

审核员未核实有关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的相关事项。





	案例5：

在审核过程中发现以下情况：

· 企业发布了关于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的声明，该声明以员工理解的当地语言提供。其中包含劳工委员会的组建及活动内容。

然而，在面谈中发现：
· 员工对结社自由毫无认知；
· 员工对公司成立的劳工委员会毫不知情；以及
· 劳工委员会的代表由管理层单方面任命，员工对此并不知晓。





	案例6：

证书持有者通过与员工签订集体谈判协议（CBA）制定并实施了政策声明。然而，政策文件中并未包含任何关于FSC核心劳工要求（童工、强迫劳动、非歧视和结社自由）的声明、要求或政策。除需遵守的集体谈判协议文件外，企业并未制定其他政策或程序文件，以承诺保障结社自由或集体谈判权。

通过与员工的面谈揭示，他们甚至不清楚集体谈判协议的存在，且没有员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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